
第三章 国际税收

考点：国际税收的相关概念

项目 具体规定

常见的国际税收问题和税收现象 国际重复征税、国际双重不征税、国际避税与反避税、

国际税收合作

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 国家间对商品服务、所得、财产课税的制度差异

国际税收的实质 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税收协调关系

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 是对同一课税对象由谁征税、征多少税的税收权益划

分问题

国际税收协调的结果 国家间税收分配

考点：国际税收原则与国际税法原则

国际税收原则 国际税法原则

1.单一课税原则 1.优先征税原则

2.受益原则 2.独占征税原则

3.国际税收中性原则 3.税收分享原则

—— 4.无差异原则

考点：税收管辖权

（一）税收管辖权的概念和分类

项目 具体规定

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主要原因 税收管辖权的重叠

税收管辖权 ①收入来源地管辖权（地域管辖权）

②居民管辖权

③公民管辖权（国籍税收管辖权）

税收管辖权重叠的形式 ①居民（公民）管辖权与收入来源地管辖权的重叠；

②居民（公民）管辖权与居民（公民）管辖权的重叠；

③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与收入来源地管辖权的重叠。

（二）约束税收管辖权的国际惯例

1.约束居民管辖权的国际惯例

自然人居民身份判定标准 法律标准，也称意愿标准

住所标准，也称户籍标准

停留时间标准

法人居民身份判定标准 注册地标准，也称法律标准

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标准

总机构所在地标准

控股权标准，也称资本控制标准

2.约束收入来源地管辖权的国际惯例

经营所得的来源地的确定 1.常设机构标准 利润范围的确定方法 ①归属法

②引力法

利润计算方法 ①分配法

②核定法

2.交易地标准



劳务所得来源地的确定 独立劳务所得 ①固定基地标准；

②停留期间标准；

③所得支付者标准

非独立劳务所得 ①停留期间标准；

②所得支付者标准

其他劳务所得 董事费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按照

所得支付地标准确认支付

董事费的公司所在国有权

征税

跨国从事演出、表演或参

加比赛的演员、艺术家和

运动员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均由

活动所在国行使收入来源

地管辖权征税

投资所得来源地的确定 ①权利提供地标准 由提供收取利息、股息、特许权使

用费等权利的居民所在国行使征税

权。

②权利使用地标准 权利在哪个国家使用，就判定投资

所得来源于哪个国家。

③双方分享征税权力 为调整居住国和非居住国之间对跨

国投资所得征税的矛盾，国际上通

常是按利益共享原则，合理划分这

类权利的提供方和使用方双方国家

的征税权，对非居住国征税的最高

额做出限制，以便给这类权利的提

供方所在国行使征税权留有余地。

财产转让所得来源地的确定 ①销售动产收益 国际上通常考虑与企业利润征税权

原则相一致，由转让者的居住国征

税。

②不动产转让所得 不动产的坐落地国家征税。

③转让或出售常设机构的营业财产

或从事个人独立劳务的固定基地财

产权力

由其所属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

国征税。

④转让或出售从事国际运输的船

舶、飞机

船舶、飞机企业的居住国征税。

【单选题】下列关于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判定标准，可适用于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的是（）。

A.所得支付者标准

B.劳务发生地标准

C.常设机构标准

D.固定基地标准

答案：A

解析：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来源地的确定， 目前， 国际上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标准：（1）停留期间标准；（2）

所得支付者标准。



考点：我国对外签署税收协定的典型条款

税收居民 个人居民身份的判定 （1）永久性住所

（2）重要利益中心

（3）习惯性居处

（4）国籍

公司及其他团体居民身份判定依据 一般以实际管理机构为依据判定

常设机构

1.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特别包括：管理场所；

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作业场所；以及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

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2.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仅由于仓储、展览、采购及信息收集等活动的

目的设立的具有准备性或辅助性的固定场所，不应被认定为常设机构。

3.工程型常设机构的判定：对于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对方的建筑工地，建筑、

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仅在此类工地、工程或活动持

续时间为六个月以上的，构成常设机构。未达到该规定时间的则不构成常设机构。

4.劳务型常设机构的判定 ：缔约国一方企业派其雇员或其雇佣的其他人员到缔约

对方提供劳务，仅以任何十二个月内这些人员为从事劳务活动在对方停留连续或

累计超过 183 天的，构成常设机构

常设机构

5.代理型常设机构的判定：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代理人在另一方进行活动，如果

代理人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则该企业在缔约国另

一方构成常设机构。

6.独立代理人不构成常设机构：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

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

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

7.子公司构成母公司常设机构的判定：母公司通过投资设立子公司，拥有子公司

的股权等形成的控制或被控制关系，不会使子公司构成母公司的常设机构。从税

收角度看，子公司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即使它在业务上受母公司管理，

也不应仅凭此而被视为母公司的常设机构。

营业利润 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营业活动只有在构

成常设机构前提下，缔约国另一方才能征税，并且只

能就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征税。

艺术家和运动员 （1）由活动所在国征税

（2）免税：从事政府间的文化交流或者是由政府或其

地方当局公共基金资助进行的表演活动取得的所得

海运、空运条款

(1)从事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包括程租、期租、湿租收入；也包括附属于国际

运输业务的光租、干租收入

(2)与国际运输业务

紧密相关的收入

①为其他国际运输企业代售客票取得的收入；

②从市区至机场运送旅客取得的收入；

③通过货车从事货仓至机场、码头或者后者至购货者间的运

输,以及直接将货物发送至购货者取得的运输收入；

④仅为其承运旅客提供中转住宿而设置的旅馆取得的收入；



受雇所得

(1)从事受雇活动的所在国（地区）征税

(2)来源国获得免税的条件

（同时满足）

①居民个人在有关历年中或会计（财政、纳税）年度

中或任何 12 个月（任何 365 天）中在该缔约国另一

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 183 天；

②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

或代表雇主支付；

③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

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投资所得

(1)股息

①优惠税率 5%: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合伙企业除外),并直接拥有支

付股息公司至少 25%资本

②10%:其他

③贷款人确实承担债务人公司风险，其利息可被视为股息

(2)利息

①优惠税率 7%:受益所有人为银行或金融机构

②10%:其他

③当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与其他人之间由于某种特殊关

系而造成超额支付利息时，支付额中超过按市场公允价格计算所应

支付的数额的部分不得享受协定的优惠

(3)特许权使用费

①特许权使用费的范围：6 项

②对于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而支付的特许权使用

费，按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 60%确定税基

③当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由于某种特殊关系而造成超额支付

时，支付额中超过按市场公允价格计算所应支付的数额的部分不得

享受协定的优惠

项目 具体规定

股息和利息的判定规则

①通常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②一般情况下，各类债券所得不应视为股息；

③如果贷款人确实承担债务人公司风险，其利息可被视为股息。

对贷款人是否分担企业风险

的判定可考虑的因素

①该贷款大大超过企业资本中的其他投

资形式，并与公司可变现资产严重不符；

②债权人将分享公司的任何利润；

③该贷款的偿还次于其他贷款人的债权

或股息的支付；

④利息的支付水平取决于公司的利润；

⑤所签订的贷款合同没有对具体的偿还

日期作出明确的规定；

存在上述情况时，借款人所在国可根据

资本弱化的国内法规定将利息作为股息

处理。



【多选题】依据中国与新加坡签定的税收协定，贷款人分担债务人公司风险的判定因素有（）。

A.该贷款的偿还次于其他贷款人的债权或股息的支付

B.所签订的贷款合同对偿还日期作出明确的规定

C.利息的支付水平取决于公司的利润

D.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高额利息

E.债权人将分享公司的任何利润

答案：ACE

解析：对贷款人是否分担企业风险的判定，通常可考虑如下因素：

（1）该贷款大大超过企业资本中的其他投资形式，并与公司可变现资产严重不符；

（2）债权人将分享公司的任何利润；

（3）该贷款的偿还次于其他贷款人的债权或股息的支付；

（4）利息的支付水平取决于公司的利润；

（5）所签订的贷款合同没有对具体的偿还日期作出明确的规定。

项目 具体规定

特许权使用费的范围

①既包括在有许可的情况下支付的款项，也包括因侵权支付的赔偿款；

②特许权使用费也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取得的所得，即

设备租金。但不包括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适用“不动产所得”条款的规定）；

③特许权使用费还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取得

的所得；

④在服务合同中，如果服务提供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使用了某些专门知识和技

术，但并不许可这些技术使用权，则此类服务不属于特许权使用费范围。

⑤在转让或许可专有技术使用权过程中，如果技术许可方派人员为该项技术的

应用提供有关支持、指导等服务，并收取服务费，无论是单独收取还是包括在

技术价款中，均应视为特许权使用费。

⑥单纯货物贸易项下作为售后服务的报酬，产品保证期内卖方为买方提供服务

所取得的报酬，专门从事工程、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的机构或个人提供的相

关服务所取得的所得不是特许权使用费。

【多选题】下列所得税中，属于《中新税收协定》中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有（）。

A.缔约国一方居民向我国居民企业因专利违规使用单独收取的侵权赔偿费

B.我国居民王某向缔约国一方居民提供税务咨询服务取得的报酬

C.我国居民企业向缔约国居民出口设备，在产品保证期内提供售后服务取得的报酬

D.缔约国一方居民向我国居民企业提供商业情报取得的所得

E.缔约国一方居民向我国居民企业提供专有技术使用权而单独收取的指导费

答案：ADE

解析：选项 BC，单纯货物贸易项下作为售后服务的报酬，产品保证期内卖方为买方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

专门从事工程、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的机构或个人提供的相关服务所取得的所得不是特许权使用费，应作

为劳务活动所得适用《中新协定》中营业利润条款的规定。

考点：受益所有人认定

项目 具体规定

1.受益所有人认定 在申请享受我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中对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

等条款的税收待遇时，缔约国居民需要向税务机关提供资料，进行受

益所有人的认定。

2.受益所有人定义 是指对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权利或财产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

【提示】“受益所有人”一般从事实质性的经营活动。

代理人或指定收款人等不属于“受益所有人”。



项目 具体规定

3.不利于对申请人“受益所

有人”身份的判定的因素

①申请人有义务在收到所得的 12 个月内将所得的 50%以上支付给第三国（地

区）居民；

②申请人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

③缔约对方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

④在利息据以产生和支付的贷款合同之外，存在债权人

与第三人之间在数额、利率和签订时间等方面相近的其他贷款或存款合同；

⑤在特许权使用费据以产生和支付的版权、专利、技术等使用权转让合同之外，

存在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在有关版权、专利、技术等的使用权或所有权方面的

转让合同。

项目 具体规定

4.申请人从中国取得的所得为股息时，可不根据规定

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直接判定申请人具有“受益所

有人”身份（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判定的安全

港条款

①缔约对方政府；

②缔约对方居民且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

③缔约对方居民个人；

④申请人被第①至③项中的一人或多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 100%股份，且间接持有股份情形下的中间层为中国

居民或缔约对方居民。

【多选题】从中国取得股息所得的下列申请人，可直接判定为“受益所有人”的有（）。

A.缔约对方居民且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

B.缔约对方政府

C.被缔约方居民个人间接持有 100%股份的居民申请人

D.缔约对方居民个人

E.被缔约方居民个人间接持有 95%股份的居民申请人

答案：ABCD

解析：下列申请人从中国取得的所得为股息时，可不根据税法规定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直接判定申请人具

有“受益所有人”身份：

（1）缔约对方政府；

（2）缔约对方居民且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

（3）缔约对方居民个人；

（4）申请人被第（1）至（3）项中的一人或多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股份，且间接持有股份情形下的中间层

为中国居民或缔约对方居民。


